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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四川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燕舒、何绍志、曹东、刘玲君、黄家秀、郑静、张琦、李正玉洁、唐婧、王

健、徐翔、朱巧玲、何瑛、吴宇、杜钢、余晓琴、王毅、王俏、徐跃成、成长玉、何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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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规范 数据抽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数据抽查的术语和定义、工作原则、抽查内容、抽查流程、计划制

定、数据抽取、审查、问题确认、复审、结果统计、问题处置。 

本文件适用于四川省开展的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数据抽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抽查 data spot-check 

对承检机构承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过程中产生的抽样检验数据信息进行抽

取并审查。 

 3.2 

数据质量 data quality 

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规范性等特性满足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有关标准、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程度。 

4 工作原则 

公正性 4.1 

应客观、独立、公平、公正地实施数据抽查。 

保密性 4.2 

应对数据抽查实施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保密，数据抽查相关人员不应泄露、擅自使用或发布食品安全

抽样检验数据和相关信息。 

时效性 4.3 

应快速抽取数据，高效处理和反馈数据抽查情况，及时完成问题处置。 

5 抽查内容 

数据抽查内容应包括承检机构的抽样信息和检验信息。数据抽查内容参考附录 A。 

6 抽查流程 



DB51/T 3272—2025 

2 

抽查流程参考附录 B的规定。 

7 计划制定 

要求 7.1 

应制定计划，规定数据抽查的组织管理、抽查频次、抽查比例、抽取方式、审查模式以及结果计算

方式的内容。 

组织管理 7.2 

7.2.1 组织方：负责数据抽查的计划制定。 

7.2.2 实施方：负责数据抽取，组织审查，组织对审查发现的问题进行确认，组织完成复审，进行结

果计算。 

抽查频次 7.3 

7.3.1 应预先规划并合理安排，原则上按月进行。 

7.3.2 当数据异常、数据问题集中，或数据系统升级后、重大业务事项启动前可增加专项抽查。 

抽查比例 7.4 

数据抽查的比例应符合规定的要求。可根据风险情况，适当增加抽查比例，直至实现对某一任务类

别、报送分类、食品类别、承检机构或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的 100%抽查。 

抽取方式 7.5 

7.5.1 数据抽取方式分为：任务类别、报送分类、食品类别、承检机构、行政区域五种类型。 

a） 按任务类别抽取：应覆盖承检机构承担的全部任务类别，每个任务类别的抽取比例宜保持一致。 

注： 任务类别分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b） 按报送分类抽取：可按报送分类1或报送分类2进行抽取，每个报送分类的抽取比例宜保持一致。 

c） 按食品类别抽取：应覆盖承检机构开展的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的全部食品类别，每个食品类

别的抽取比例宜保持一致。 

d） 按承检机构抽取：应覆盖本级行政区域的所有承检机构的抽样检验数据，并选取下级行政区域

部分或全部承检机构的抽样检验数据。当需要对承检机构数据质量进行评价时，每家承检机构

的抽取比例应保持一致。 

e） 按行政区域抽取：应覆盖每个行政区域的抽样检验数据。当需要对行政区域的数据质量进行评

价时，每个行政区域抽取的比例应保持一致。 

7.5.2 数据抽取应在五种抽取方式中同时选取两种及以上抽取方式进行。 

审查模式 7.6 

7.6.1 审查模式分为专家审查、交叉审查两种。 

a） 专家审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数据进行审查。 

b） 承检机构交叉审查：组织承担同一报送分类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的承检机构进行交叉审查。 

7.6.2 审查模式可选取其中一种进行。 

结果计算方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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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数据抽查得分和数据抽查问题率两种计算方式，可选取其中一种进行计算。 

a） 数据抽查得分计算：应预先规定每一项数据抽查内容的扣分（pi），按式（1）计算。 

         
∑     

 
   

     
  100 ………….………………………………….（1） 

式中： 

X—数据抽查得分； 

pi—第𝑖项数据抽查内容的扣分； 

ni—第𝑖项数据抽查内容的问题个数； 

Q—数据抽查的总批次； 

100—每一批次的满分。 

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b） 数据抽查问题率计算：按式（2）计算。 

            %100
Q

q
Y ………….………………………………….（2） 

式中： 

Y—数据抽查问题率，%； 

q—存在数据质量问题的批次； 

Q—数据抽查的总批次。 

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8 数据抽取 

抽取要求 8.1 

8.1.1 从承检机构数据信息库（系统），或从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中随机抽取。 

8.1.2 按计划规定的抽取方式进行抽取。 

8.1.3 同一次抽取的数据应不重复。 

8.1.4 除特殊情况外，同一实施方在一个年度内抽取的数据应不重复。 

抽取内容 8.2 

抽取的数据信息参考附录 A“数据抽查内容”。 

9 审查 

审查要求 9.1 

9.1.1 按计划规定的审查模式进行审查。 

9.1.2 审查方式和判定方式可参考附录 A。 

审查记录 9.2 



DB51/T 3272—2025 

4 

应记录全部问题。记录内容应包括承检机构、抽样编号、样品名称、任务来源、检验目的/任务类

别等数据基本信息，以及抽查项目、数据抽查内容及问题描述、判断依据等初审问题记录信息。记录格

式可参考附录C。 

10 问题确认 

对数据审查记录的问题逐一进行确认，填写问题确认记录表，记录格式可参考附录 C。 10.1 

对审查记录的问题存在异议的，应在记录表中填写异议说明并提供证据材料。 10.2 

11 复审 

复审要求 11.1 

应对审查记录和问题确认记录、异议说明及提供证据材料进行全面审核，并确保异议、争议得到解

决。 

复审记录 11.2 

填写复审记录，记录格式可参考附录 C。 

12 结果统计 

按计划规定的结果计算方式分别对任务类别、报送分类、食品类别、承检机构、行政区域的数据质

量进行结果统计。 

13 问题处置 

承检机构应按内部体系文件要求采取纠正或纠正措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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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数据抽查内容、审查方式和判定方式 

 

数据抽查内容、审查方式和判定方式见表A.1。 

表 A.1 数据抽查内容、审查方式和判定方式 

序号 抽查内容 抽查序号 抽查项目 数据抽查内容 审查方式 判定方式 

1 抽样信息 

1.1 
被抽样单位

有关信息 

被抽样单位名称、网店店铺名称、网络平台

名称 

根据抽样照片、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等信

息对数据抽查内容逐一核对。 

抽查内容按规定应填写而未填写，或经核对

后不一致则记录为问题。 

被抽样单位地址、网抽单位地址 

被抽样单位省/市/县、网抽平台所在地省/

市/县 

许可证 

营业执照号 

区域类型 

抽样环节 

抽样场所 

1.2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根据抽样照片、抽样文书等信息对数据抽查

内容逐一核对。 

抽查内容按规定应填写而未填写，或经核对

后不一致则记录为问题。 标识生产企业名称、委托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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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数据抽查内容、审查方式和判定方式（续） 

序号 抽查内容 抽查序号 抽查项目 数据抽查内容 审查方式 判定方式 

1 抽样信息 1.2 样品信息 

标识生产企业地址、委托企业地址 

根据抽样照片、抽样文书等信息对数据抽查

内容逐一核对。 

抽查内容按规定应填写而未填写，或经核对

后不一致则记录为问题。 

标识生产企业省/市/县、委托企业省/市/

县 

生产许可证号、委托企业许可证编号 

是否委托生产 

是否进口 

原产国 

样品批号、执行标准/技术文件、批准文号、

商标、生产日期 

样品类型 

样品规格 

包装分类 

单价 

样品来源 

抽样数量、备样数量 

抽样方式 

抽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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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数据抽查内容、审查方式和判定方式（续） 

序号 抽查内容 抽查序号 抽查项目 数据抽查内容 审查方式 判定方式 

1 抽样信息 

1.3 食品分类 
食品大类、食品亚类、食品次亚类、食品细

类 

根据抽检计划、样品执行标准、抽样照片等

信息对数据抽查内容逐一核对。 

抽查内容经核对后不一致或分类错误则记

录为问题。 

1.4 抽样照片 抽样照片 对抽样照片进行查看并核实。 
未按规定采集现场信息或或照片模糊无法

识别则记录为问题。 

1.5 抽样人员 抽样人员、监管人员 根据抽样人员、监管人员姓名进行核对。 
抽样人员、监管人员不满足规定要求则记录

为问题。 

2 
检验报告

有关信息 

2.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根据任务委托方的要求、样品信息、检验依

据、判定依据核对检验项目。 

抽查内容按规定应检验该项目而未检验，或

经核对后不应检验该项目则记录为问题。 

2.2 检验方法 检验依据、方法检出限、备注、检出限单位 

根据任务委托方的要求核对检验依据；根据

对应检验依据核对方法检出限、备注、检出

限单位等。 

抽查内容按规定应填写而未填写，或经核对

后不一致则记录为问题。 

2.3 判定依据 
判定依据、最大允许限、最大允许限单位、

最小允许限、最小允许限单位 

根据任务委托方的要求核对判定依据；根据

对应判定依据核对最大允许限、最大允许限

单位、最小允许限、最小允许限单位等。 

抽查内容按规定应填写而未填写，或经核对

后不一致则记录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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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数据抽查内容、审查方式和判定方式（续） 

序号 抽查内容 抽查序号 抽查项目 数据抽查内容 审查方式 判定方式 

2 
检验报告

有关信息 

2.4 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结果单位 

根据检验依据核对检验结果填报的格式和

结果单位；根据同一食品细类、同一检验项

目、同一检验依据的检验结果比对情况，判

断检验结果异常值。 

抽查内容经核对后不符合规定或存在异常

值情况则记录为问题。 

2.5 检验结论 检验结论、结果判定 
根据检验结论、结果判定之间的逻辑关系进

行判断。 

存在以下情况则记录为问题： 

（1）检验项目结果判定错误，如不合格项

判定为合格项，问题项填写为不判定项；或

合格项填写为不判定项，监测不判定项填写

为合格项； 

（2）检验结论表述错误。 

3 其他信息 3.1 其他信息 

抽检配套文书 
根据计划要求核对抽检配套文书填写信息

的完整性、正确性和合规性。 

抽查内容缺少或未按规定填写则记录为问

题。 
其他影响统计分析、信息公布、核查处置的

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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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数据抽查工作流程图 

数据抽查工作流程见图B.1。 

 

 

 

 

 

 

 

 

 

 

 

 

 

 

 

 

 

 

 

图 B.1 数据抽查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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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数据抽查记录表 

数据抽查记录表见表C.1。 

表 C.1 数据抽查记录表 

序号 

基本情况 审查记录 问题确认记录 复审记录 

承检

机构 

抽样

编号 

样品

名称 

任务

来源 

检验目的/

任务类别 

抽查

项目 

数据抽查内容及问

题描述 

判断

依据 

确认问题/

提出异议 

异议

说明 

证据

材料 
确认问题/问题撤销 否认异议的理由 

1         
确认问题 

提出异议 
  

确认问题 

问题撤销 
 

2         
确认问题 

提出异议 
  

确认问题 

问题撤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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